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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提供信用担保额度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为支持公司下属子公

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美菱”）发展，缓解其近期

因新冠疫情影响带来的现金流压力、降低其银行融资成本，2020年度，公司拟对

中科美菱增加提供信用担保额度3,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本次担保额度批

准后，公司2020年度对中科美菱提供的银行授信担保额度累计为人民币18,000

万元。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全

体董事一致同意上述担保事宜，超过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的2/3，议案通过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020年度，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累计担

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无需经外部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情况 

（一）公司对被担保方提供担保额度的内容见下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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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原授

信担保

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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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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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2020年

授信担保

额度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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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是否

关联

担保 

长虹美菱

股份有限

公司 

中科美菱低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3,000 18,000 11,920 3.60% 63.2683% 50.13% 否 

说明：对于上述担保，子公司将以其同等额度的有效资产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二）上一年度对被担保方已提供担保的审议情况 

1.经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2月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

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同意2019年度公

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提供担保额度14,000万元。 

2.经公司于2019年12月25日、2020年1月1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同

意2020年度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提供担保额度15,000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2020年度已审批的对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提供担保额度

为1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9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对中科美菱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92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8%。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29日 

住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石路1862号 

注册资本：68,640,300.00元 

法人代表：吴定刚 

经营范围：低温制冷设备和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医疗器

械二类：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的研制、生产、销售及服务；计

算机网络系统集成；智能产品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信息服务；电子产品、

自动化设备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制冷工程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租赁及

销售；冷链运输车、冷藏冷冻车的销售服务；冷链保温箱的开发、生产、销售及

服务；冷库、商用冷链产品开发、生产、销售、租赁及仓储（除危险品）服务；

液氮生物容器及配件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家用健康产品的开发、生产、销

售及服务；医用耗材、实验室耗材、监控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钣金

及机电、机械配件加工、销售；金属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科美菱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76,297,653.6元，负债

总额138,971,583.6元，净资产为137,326,070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

185,678,757.29元，利润总额为16,610,480.07元，净利润为15,463,119.14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科美菱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09,500,258.51元，负债

总额155,141,144.43元，净资产为154,359,114.08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

222,867,915.68元，利润总额为18,926,468.41元，净利润为16,517,245.60元。 

中科美菱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本公司直接持有中科美菱股权比例为

63.2683%，中科先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先行”）持有

中科美菱股权比例为26.8787%，其他29名自然人（中科美菱管理层及核心员工）

持有中科美菱股权比例为9.8530%。中科美菱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

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公司和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中科美菱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为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提供的信用担保额度，均为连带

担保责任的信用担保。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公司及中

科美菱将在担保额度内，按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签署具体担保协议和反担保协

议。 

五、董事会与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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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原因 

鉴于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尚缺乏自主融资能力或在间接融资方面能力

较弱，公司作为中科美菱的控股股东，为支持中科美菱的发展，满足其经营发展

的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认为有必要为其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担保。 

2.担保风险 

中科美菱经营状况良好，未发生过贷款逾期未还事项。同时，中科美菱的多

数董事及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均由公司推荐,从而能及时了解其经营和财务状况。

因此，为支持中科美菱的发展，通过对中科美菱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经营情

况、资金情况和风险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公司愿为其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在中

科美菱其他股东无法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中科美菱将以其同等额度的有效资产提

供相应的反担保。因此，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3.股权结构及其他股东担保情况 

被担保对象中科美菱的股权结构详见本公告“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中

科美菱其他股东中科先行是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根

据《中国科学院对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中科先行作为中国科学院所

属事业单位的全资公司无法对中科美菱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同时，中科美菱其

他29名自然人股东（中科美菱管理层及核心员工）由于个人原因无法按其持股比

例为中科美菱本次银行授信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对被担保对象的经营有绝对控制权，担保风险较小，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4.反担保情况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降低担保风险，公司要求被担保对象中科美菱以其

同等额度的有效资产提供反担保。中科美菱其他股东中科先行及29名自然人股东

（中科美菱管理层及核心员工）无法按持股比例对中科美菱提供同等担保，亦无

法以其持有的资产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但均同意中科美菱以其同等额度的有效

资产提供反担保。鉴于中科美菱为本公司合并报表内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

具有实际控制力，公司认为中科美菱具备反担保能力。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规范对外担保行为，

控制对外担保风险。本次对中科美菱增加提供信用担保额度 3,000万元如经批准

后，公司 2020年度对中科美菱提供的担保额度累计为人民币 18,00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0%。中科美菱为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股 63.2683%

的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将以其同等额度的有效资产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担保风

险可控。 



2.因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累计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50％，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

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控制对外担保，公司进行

的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依法运作，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我们认为，中科美菱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其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

务能力。公司本次对中科美菱增加提供担保额度，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子公司的经济效

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中科美菱增加提供信用担保额度

3,000万元，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2020年公司对下属控股及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合计为

376,3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5.1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对下属控股及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3,461.6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22.67%。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

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担保金额为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上限，具体担保以实 

际贷款金额及担保协议为准。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

议案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